
由国家、省部级等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自然科学类科研机构 

申报、验收流程图： 

 

 
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申报科研机

构的建设指南及申报通知 

科技处校内发布申报通知 

由依托学院、研究所或中心提出

申请，并提交《吉林大学自然科

学科研机构申报表》以及上级主

管部门申报时需要提交的申请书

至科技处科技机构管理办 

相应主管部门组织评定 

人事部门审核并呈报校党委常

委会或校长办公会批准 

依托单位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评定

意见组织编制科研机构建设计划任

务书上报至上级主管部门 

相应主管部门制定科研机构 

建设计划 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开放运行 

需验收 

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进入 

建设阶段 

验收合格全面开放运行 

学校和上级部门进行日常管理 

学校和上级部门进行日常管理 

由科技处组织专家论证 

非实体科研机构 

由科研机构依托学院、研究所

或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实体科研机构 

通过论证 通过论证 

批准后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无需验收 


